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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如何应对“高空抛坠物”

主持人:

对于高空抛物坠物的法律责任， 《侵权责任法》 中早已有

了明确规定。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 各地高空抛坠物事件时有发生， 有些

甚至造成了严重后果， 引发社会各界对这一现象的关注。 公众

普遍认为， 高空抛物坠物涉及危害公共安全， 仅仅依靠 《侵权

责任法》 的追责不但无法震慑肇事者， 还会让众多无辜者遭受

牵连， 有损公平与正义。

近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 其中针对 “高空抛物坠物” 作了针对性规定， 完善了相关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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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央广网” 报道， 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 8 月 22

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近

一段时间以来 ， “高空抛物坠
物” 造成他人损害的事件频发，

“头顶上的安全” 引发社会关注。

对此， 草案作出针对性规定， 完
善高空抛物坠物相关规则。

草案二审稿对高空抛物坠物
问题作出规定： 从建筑物中抛掷

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

造成他人损害， 难以确定具体侵
权人的， 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

权人的人外，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
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这一规定对

现行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没有

作出修改。

近一段时间以来， “高空抛

物坠物” 造成他人损害的事件频
发， “头顶上的安全” 引发社会

关注。

有的常委委员 、 地方 、 部
门、 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提出，

为保护公众安全， 建议进一步明

确各方责任。

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
委员沈春耀表示： “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经研究认为， 要从根本上
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综合施策。

对于造成损害后果的， 公安机关

应当依法立案调查， 对责任人依
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

的，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
时， 还需要明确建筑物管理人、

施工者、 作业者的责任， 做到多

管齐下， 共同发力。”

沈春耀介绍， 从民法典编纂

来看， 关于民事、 行政和刑事三
种法律责任的关系， 民法总则已

经作了规定： 民事主体因同一行

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
和刑事责任的， 承担行政责任或

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

任。

“这一规定将编入民法典总
则编中。 因此， 关于 ‘高空抛物

坠物’ 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和
刑事责任问题， 在侵权责任编中

可不必再作规定。” 沈春耀说。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建议对草案作出如下修改：

一是增加规定， 禁止从建筑
物中抛掷物品。

二是增加规定， 从建筑物中

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
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侵权人

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三是增加规定， 发生此类情

形的， 有关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

查， 查清责任人， 并明确经调查
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才适用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
补偿的规定。

四是增加规定， 可能加害的

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发现侵权人
的， 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五是增加规定， 建筑物管理
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防止此类情形的发生； 未采取必

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 应当依法
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

责任。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完善高空抛物坠物相关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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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就高空抛物或者坠物

事件来说，《侵权责任法》 对责任承

担方式已经做出了明确规定。 尤其

针对高空抛物，规定“从建筑物中抛

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

造成他人损害， 难以确定具体侵权

人的， 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

的外，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

给予补偿”。

找不到肇事者就全楼 “连坐”，

背后可能有这么几层考虑。

首先， 法律明确这是一种 “补

偿”，说明这些住户承担责任是基于

法律的特别规定， 并非由于他们存

在事实上的过错。

其次，既然是“建筑物使用人”，

就意味着他们和建筑物有着密切的

关系， 由于高空抛物或者坠物产生

的责任由他们承担， 应该说并非毫

无来由。 尤其是在使用人唯一的情

况下， 推定其为责任人也符合法律

的一般规则。

最后， 基于他们是 “建筑物使用

人”，相对来说更有能力找出抛物者来

承担责任。

同时他们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措

施， 比如完善安保或者设置监控探头

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或者在事件

发生后能找到直接责任人。

在高空抛物事件中， 受害者遭受

了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 但要求受

害者举证抛物人又勉为其难。 如果因

为无法确定抛物人导致求偿无门，对

他们来说岂不更加冤枉。

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从法律

规定来看，主要是倾斜保护了受害方。

但也需要看到， 正是由于有了这

样的规定， 导致司法机关长期以来认

为高空抛物只涉及民事责任， 且受害

者可以通过诉讼获得经济补偿， 没有

充分意识到高空抛物的危害后果，从

而放纵了真正的肇事者。

全楼“连坐”放纵了肇事者

司法机关长期以来认为高空抛物只涉及民事责任， 没有充分意

识到高空抛物的危害后果，从而放纵了真正的肇事者。

相关机关当有所作为

李晓茂：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草案三审稿中明确规定， 发生此

类情形的， 有关机关应当依法及

时调查， 查清责任人， 并明确经

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才

适用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

给予补偿的规定。

从上述规定来看， 即使高空

抛物行为不涉嫌违法犯罪， 仅从

厘清民事责任的角度， 有关机关

也必须进行调查 ， 而不能不作

为。

从原来 《侵权责任法》 的相

关规定来看， 确实保护了受害方

的权利， 考虑到受害方可能欠缺

对高空抛物责任人取证、 举证的

能力。

但从司法实践来看 ， 遭遇

“连坐 ” 需要支付补偿的住户也

是叫苦不迭， 因为他们同样缺乏

这样的取证、 举证的能力， 既没

有相应的调查取证能力去找到真

正的侵权人 ， 也无法 “自证清

白”。

可见 ， 在高空抛物事件中 ，

有关部门的介入调查不能缺位。

此外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

三审稿中还明确， 可能加害的建

筑物使用人补偿后发现侵权人的，

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即使高空抛物行为不涉嫌违法犯罪， 仅从厘清民事责任的角度， 有关机关也必须进行调查， 而不

能不作为。

潘轶： 对于没有造成损害后果

的高空抛物行为， 我认为轻则涉嫌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重则涉嫌

“以其他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

一旦致人重伤乃至死亡， 则涉

嫌“过失致人重伤罪”和“过失致人

死亡罪”。

根据《刑法》，过失伤害他人致

人重伤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

过失致人死亡的， 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既然涉嫌违法犯罪， 公安机关

就应当立案侦查， 并且采取各种必

要侦查手段， 尽可能锁定肇事的嫌

疑人，让其承担刑事和民事责任。

从高空抛出物品到坠落地面，前

后可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一旦坠至

地面， 就很难追查究竟是由谁从何处

抛出。

抛物的人正是仗着这一点而心存

侥幸，置他人乃至公共安全于不顾。

而且高空抛物行为即使造成损害

后果，民事上有人兜底给予补偿，治安

处罚乃至刑事责任也没人追究， 无怪

乎这样的情况会一而再、 再而三地发

生了。

事实上， 高空抛物难追查并不意

味着不可能追查，但如果要追查，需要

投入大量人力，动用各种技术手段，这

对普通人来说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已涉嫌治安违法乃至犯罪

既然涉嫌违法犯罪，公安机关就应当立案侦查，并且采取各种必

要侦查手段，尽可能锁定肇事的嫌疑人，让其承担刑事和民事责任。


